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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體制之演進 

一、配合精實案之後勤體制 

基於國際局勢之變化，自西元

1979 年中美斷交，美軍顧問團撤出臺

灣後，我假設性的攻勢作戰，逐漸轉

變為守勢作戰，以「防衛臺澎」為基 

 

 

 

 

 

 

 

 

 

 

 

 

 

 

 

 

 

 

 

 

 

礎之概念，國軍體認後勤體制應針對

臺灣地理形勢及防衛戰略需要，國軍

後勤政策應積極建立地區後勤之概念。

西元 1994 年國軍軍事戰略指導從「攻守

一體」修正為「防衛固守，有效嚇阻」，

並實施「精實案-聯合後勤案」，後勤支

援方式據此變更為以地區性為主。 

西元 1998 年，後勤體制之「精實

案」，依「有效嚇阻，防衛固守」之戰

略構想，國軍後勤體制由「軍種後勤

為主、聯合後勤為輔制」調整為「聯

合後勤與軍種後勤並用制」。惟後勤體

現行工兵連保修制度檢討與策進之研究 

提要 

一、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的國防戰略構想由「攻勢作戰」轉為「攻守一體」

進而至目前的「守勢防衛」，然而隨著戰略構想的改變，國軍後勤體制亦

歷經多次的變革，每一次的變革，均期能使組織結構合理化、提昇支援效

能，達到適時、適地、適量、適質的支援目的，確保支援作戰任務之達成。 

二、現行工兵裝備保修制度仍循單位保養、野戰保修及基地翻修三段式作業，

惟工兵連無保養人員，且單位與野戰保修單位均無機動保修組機制，以現

行編組運作及防衛作戰特性，檢討工兵連保修制度確有其必要性。 

 

關鍵字：工兵連、保修制度、後勤體制、保修、後勤 

前言 

現代的作戰特質為守勢作戰，預警時間短、戰鬥節奏快、縱深淺短、外援

困難及以小博大等，而「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為我國現階段的國防戰略指導

，緣此，防衛作戰後勤具有密集、重疊、獨立及總體等特性。然國軍後勤體制

隨著戰略環境的改變及兵力結構的調整，歷經多次變革，每一次變革均其能使

組織結構合理化，提升支援效能，達到適時、適地、適量、適質的支援目的，

確保支援作戰任務之達成。 

而工兵部隊在執行任務時對裝備的依賴性極大，且為適應臺澎防衛作戰之特

性，使損壞之裝備能立即修復執行任務，對現行工兵連保修制度，實有研究之必要。 

王貴鈴少校 
陸軍官校正 73 期，工兵正規班 101-1 期；曾任排長、

副連長、中隊長，現任陸軍工兵訓練中心機械組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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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仍維持「精實案」實施前之四個後

勤指揮管制機構(聯合勤務總司令部及

陸、海、空軍後勤司令部)，加上獨立

的衛生體系(軍醫局)，則為五個指揮管

制機構 1，其餘單位精簡後納編陸軍補

給署、保修署、運輸署及海空軍所屬

通用後勤單位，聯勤後勤司令部負責

通用聯合後勤支援、軍品生產及一般

非戰鬥性聯合勤務等三大任務。陸、

海、空軍總部各保留軍種專用後勤及

部隊後勤單位。 

二、配合國防二法之後勤體制 

面對國際環境變化及臺海兩岸情

勢演變，我國軍事戰略構想已由「攻

守一體」轉變為「有效嚇阻、防衛固

守」之戰略指導，並配合西元 2000 年

1 月 15 日立法院通過國防法及修正之

國防部組織法(簡稱「國防二法」)施行

及「新一代兵力整建」與「精進案」

規劃實施，故須建立一套在守勢作戰

中，足以適應長期備戰，既不影響平

時經濟發展，又能兼顧戰時支援防衛

作戰，力求平時與戰時相結合的後勤

體制。而在「精實案」已將原有各軍

種通用後勤，改制為「通用聯合後勤」

，以期統籌運用資源，達到經濟有效

支援之目標；又適應各軍種之特定裝

備專業後勤需要，故保留軍種專用後

勤，乃形成通用聯合後勤與軍種專用

後勤併用之體制；各軍種總部僅負責

軍種專用後勤及部隊後勤，而聯勤則

納編三軍通用軍品補給、保修、運輸

勤務及營產管理、一般工程、測量等

通用後勤單位 2。 

依「國防組織規劃」指導綱要，

第二階段配合國防部組織規劃與業務

調整，推動組織變革，計畫將生產署、

營工署、鑑測處等單位移編軍備局；

保留補給署、保修署、運輸署、留守

業務署等特業署，加上一般幕僚署處，

與陸勤部併編改制為「聯合後勤司令

部」，陸軍只保留旅以下部隊後勤，其

地區後指揮部則改為地區聯合後勤司

令部，隸屬聯合後勤司令部，編配作

戰區指揮運用。 

三、精進案後之後勤體制 

自西元 2006 年陸軍後勤指揮部

併入聯勤司令部，西元 2008 年 2 月 1

日陸軍後勤指揮部重新復編。此時，

陸軍司令部後勤處，為陸軍司令之後

勤一般參謀兼特業參謀組織；其專用

後勤部隊，計有保修指揮部【轄飛勤

廠(負責飛彈、光電之維修)及航勤廠(

負責直升機之維修)】。陸軍之通用後勤

，則由聯勤司令部支援 3。 

民國 102 年聯勤司令部裁撤，陸

軍後勤組織，自司令部迄至營級，均

有後勤參謀及後勤部隊(營級單位)兩

大組織系統。後勤參謀組織，負責後

勤作業之計畫、協調與督導；後勤部

隊組織負責單位後勤作業之執行。 

 

1
 馬順隆上校，《國軍後勤體制變革-國防二法實施後「聯合後勤」組織架構之研究》(西元 2003 年 7 月 24

日)，頁 15。 
2
 馬順隆上校，《國軍後勤體制變革-國防二法實施後「聯合後勤」組織架構之研究》(西元 2003 年 7 月 24

日)，頁 7。 
3 趙鈺隆，《陸軍後勤教則(第二版)》(西元 2009 年 3 月 4 日)，頁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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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後勤體制 

一、現行國軍後勤分類 

(一)軍事後勤 4：包含建軍後勤與用兵

後勤，主為國防資源之需求、獲得、分配

與運用，藉以爭取國家目標之達成。 

(二)通用後勤 5：對兩個軍種以上通

用性裝備(軍品)補給、保修及運輸、衛

勤等勤務，由通用後勤機構(陸軍後勤

指揮部)統一指揮、掌握、運用，支援

三軍部隊作戰；亦即除陸軍專用後勤

圖一 陸軍後勤指揮隸屬系統圖 

 
資料來源：作者綜合網路資料後自製。 

圖二 陸軍司令部後勤組織作業關係圖 

 

資料來源：趙鈺隆，《陸軍後勤教則(第二版)》(西
元 2009 年 3 月 4 日)，頁 1-2-23。 

圖三 陸軍後勤指揮隸屬系統圖 

 

資料來源：林哲民，《陸軍後勤教則(第三版)》(西
元 2015 年 11 月 11 日)，頁 2-2-27。 

圖四 保修整備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林哲民，《陸軍後勤教則(第三版)》(西
元 2009 年 11 月 11 日)，頁 1-2-19。 

4
林哲民，《陸軍後勤教則(第三版)》(西元 2015 年 11 月 11 日)，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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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餘軍品之補給、保修、運輸、

衛勤及彈藥等支援作業。 

(三)軍種專用後勤 6：各軍種基於任

務及作戰需要，建立軍種專用裝備(軍

品)之補給及保修勤務，支援部隊作戰，

並由各軍種自負後勤相關責任。陸軍

專用後勤為戰、甲、砲車、直升機、

飛彈等軍品之補給、保修及運輸支援

作業。 

二、現行國軍後勤體制 7 

(一)依「防衛固守」之戰略指導方針，

本前瞻性之著眼，為經濟有效運用資

源，採統一規劃、分權執行之通用後

勤與軍種專用後勤併用制。 

(二)對三軍通用性補給及勤務，由陸

軍後勤指揮部負責統一支援。 

(三)對軍種專用性補給及勤務與各軍

種「部隊後勤」，均由軍種後勤負責。 

三、現行陸軍後勤保修體制 

現行陸軍後勤保修體制 8區分單位

、野戰、基地之保修三個階段，主在

律定保修任務及責任，此三段保修相

互支援，以達保修目標。對任何軍品

所行之保修作業，均依部隊主要任務、

性質、機動性以及經費、技術、督導

人員、修理廠裝備、修理零附件、物

質等經濟分配原則，賦予各級部隊一

特定之保修階層。 

各保修作業單位，依其技術、人

員、時間、工具及現有配賦或需要之

保修裝備與作業上之配合情形等因素、

賦予特定保修權責，分別由部隊或保

修單位擔任之。現行陸軍後勤保修體

制，可分為三個階段、五個層級，依

序介紹如後： 

(一)單位保養(O 級)技術書刊所列保

修階層屬「C」及「O」之項目：乃各

使用單位對保管之裝備，依照規定之

手冊與教範，在其核定人員技術、機

具能量範圍內執行單位各式裝備預防

保養勤務。 

1.裝備保管人(C 級) 

(1)使用或保管者(一級)負責裝

備之正常使用，並包括每日保養及每

週保養之檢查、清潔、潤滑及實施調

整等。使用中如發現有修理之需要時，

應報告單位保養技工並予以修正。 

(2)人員撥補到部後即按編制專

長，撥交個人配賦裝備，接收時由保

管(使用)人清點無誤簽證後，由單位主

官告知保管(使用)人，應善盡保管維護

之責，保管(使用)責任同時生效。 

2.二級維保單位(O 級) 

(1)由裝備使用人員或專業訓練

之保修人員擔任，主要負責受支援單

位之裝備的二級保養暨維修作業，通

常包括裝備之感覺、檢查、旋緊、清

潔、潤滑、調整、防護、故障報告及

經核定之零附件與次總成更換，並可

依單位配賦工具製作簡單零附件，如

5
 林哲民，《陸軍後勤教則(第三版)》(西元 2015 年 11 月 11 日)，頁 1-1-10。 

6
 林哲民，《陸軍後勤教則(第三版)》(西元 2015 年 11 月 11 日)，頁 1-1-11。 

7
 林哲民，《陸軍後勤教則(第三版)》(西元 2015 年 11 月 11 日)，頁 1-1-10。 

8 程凱生，《陸軍單位段維保作業手冊(第一版)》(西元 2015 年 11 月 10 日)，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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襯墊、水管、油管等工作。 

(2)負責委商契約單位段權責之

供料需求簽證、維修鑑定及檢驗作業

及委商更換後廢品，確依「軍品及軍

用器材管理作業規定」繳回地區聯保

廠、保修連或支援連，並記錄備查。 

(二)野戰保修(I 級)聯保廠及保修連

(東引支援連保修排)技術書刊所列保

修階層屬「F」及「H」之項目。 

1.由具專業訓練人員擔任之。保修

等級為更換各式總成、次總成、零附件

暨核定修理之總成與次總成等工作；並具

備自製修護技術等級內一般零附件之能

力。野戰保修支援為機動、半機動及固定

之直接及一般支援之保修單位，對各部隊

所行之保修支援。在計算支援密度與保修

支援能量後，可將直接支援與一般支援

保修單位予以合併。 

2.負責委商契約規範內律定野戰

段鑑定權責，實施修前勘估、性能測

試、完修簽證及收繳各單位委商更換

後廢品。 

(三)基地翻修(D 級)技術書刊所列保

修階層屬「D」之項目。 

1.由具專業訓練人員擔任之。保修

等級為主件、總成、次總成翻修及零

附件自製與再補給之能力，其所需要

之基地存量保持於立即可用狀態，充

實採購計畫以滿足部隊裝備需求。 

2.兵整中心、汽基廠及通基廠負責

年度委商裝備購案申編、核定及呈報

審查等作業，每月統計各項購案之項、

量、金額，檢送陸軍後勤指揮部(保修

處)管制，並針對委商維修執行現況實

施訪查。 

 

現行保修制度對工兵連保修之窒

礙 

工兵負有戰鬥與勤務支援雙重任

務，具有化生放核狀況下，實施有限

度作業之能力，在兵種協同作戰中，

負有戰鬥與勤務支援之雙重責任，並

以建設及破壞為達成任務之手段。工

兵可支援一般及特殊狀況下作戰(反登

陸、反空降、城鎮攻防作戰)，在狀況

需要時，可任地面戰鬥任務。工兵部

隊需運用編制或動員輸具，負責裝備

載重及機動，以有效遂行工兵支援作

業，並藉各項工兵機械裝備，充分發

揮支援渡河、佈(排)雷、障礙設置、工

程構築及爆破等作業 9，然當前工兵連

工兵裝備妥善率偏低之現象，卻是不

爭的事實，探討相關窒礙因素如下： 

一、人員專業訓練不足，專業技術不

易生根 

培養專業裝備修護人才，非短時

間可盡其功，工兵機械修護人才亦是

如此；原我工兵機械修護人員乃由工

兵學校技勤常備士官班獲得，惟技勤

常備士官班僅招收至 37 期，於 89 年

即停止招收，改由陸軍高中畢業人員

依其性向及成績選擇兵科，至兵科訓

9
程凱生，《陸軍工兵部隊指揮教則(第三版)》(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8 日)，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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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中心實施十四週之分科教育，結訓

後為工兵領導士及工兵機械領導士，

不再具備工兵機電修護專長。 

而目前二級廠工兵機電修護人員，

則由工兵訓練中心之工兵機電修護士

官班或工兵機電修護士兵班獲得，訓

期為 8 週，受訓課程安排 28 小時之重

型機械各系統原理 (含引擎、燃油、電

氣、液壓、傳動、煞車及潤滑等 7 大

系統)及各型工兵裝備二級預防保養及

檢修課程，但欠缺系統教學模擬教具，

讓學員可觀其系統全貌，加深系統流

程，於流程進行中再對系統分件加以

註記說明其功用。且工兵裝備「項多

量少」，裝備型式區分挖土機、推土機

、平路機…等共計 21 種類型之多，學

員對裝備性能未能熟悉即要學習其保

養修護，實非易事。 

然汽車修護丙級證照輔導班受訓

時數為 104 小時，訓練時，運用系統

教學模擬教具實施教學，反觀我工兵

機電修護人員訓期僅 8 週，在無系統

教學模擬教具及學員對裝備諸元性能

不熟悉的狀況下，要學會 21 種類型之

工兵機械保養修護，工兵機械修護技

術實難以建立及傳承。 

二、料件購置籌補不易，維保待料時

程過長 

工兵裝備「項多量少」且「形式

多國化」，無法建立完整的補保體系，

料件籌補不易，裝備損壞後，待料時

程過長，在料件獲得完成修復後，往

往因待料時程過長，而其他零件因久

置未使用而損壞，如此惡性循環，最

後裝備不得已，因停用而後送，致使

我工兵戰力在無形中消退。 

三、維修料件建制不足，難以立即恢

復戰力 

試想，在戰時工兵裝備損壞，料

件必然大量耗損，而各級保修單位卻

未建立工兵裝備主件及保修件之週轉

量，工兵裝備在保修耗時及料件缺乏

狀況下，實難以在有效時限內恢復裝

備妥善。 

四、欠缺機動保修機制，難符防衛作

戰需求 

從歷次戰備演訓任務訓練實兵操

演驗證中發現，就臺澎防衛作戰而言，

其具有預警時間短、殺傷、破壞力強、

損耗數量大、戰鬥節奏快的特質，而

戰鬥部隊裝備損壞需能在最短時間內

修護，才能迅速恢復戰力，然機動保修

機制實為遂行戰場游修、陣地搶修不可

或缺的積極保修手段，極具明顯之支援

效益；然目前工兵單位級及野戰保修單

位，均無機動保修之編裝及機制，不管

於平時或戰時均無法在緊急狀況下，

達成快速有效保修支援任務。 

五、過於仰賴委商制度，野戰保修功

能盡失 

近年隨著戰略思維調整及民間科

技水準提昇，國軍應結合民間力量與

產業實施共同現代化國防，為避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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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投資及加速國軍後勤根植民間政策，

目前，工兵裝備在現行保修體制規定

下，區分軍維及商維兩種，然歷年來委

商合約逐年增加，至今計有 CAT 329DL 

挖土機等近50 種工兵裝備納入委商保修

，因此工兵裝備委商作業不僅是一種趨勢

，對我工兵部隊是否能順利達成任務影響

甚鉅。就工兵重裝備而言，立意雖美，

但卻有下列問題： 

(一)年度委商維修預算不足：工兵委

商裝備之維修預算為國防預算-裝備維

持費，然其裝備持修費有其分配之優

先順序，優先分配第一線重要武器裝

備(如飛機、船艦、裝甲、砲車、…等)，

故我工兵裝備之委商維修預算往往無

法滿足部隊需求額度。 

(二)等待修護時間過長：委商裝備於

得標後，才可開始實施修前勘估，勘

估前，需先完成裝備損壞項目鑑定，

廠商完成勘估後，俟廠商完成繕照「零

附件申請單」，再由二級廠或聯保廠確

認維修品項，廠商始可開始維修，如

此，作業流程往往需大約 15-25 個工

作天，等待修護時間過長。 

在全面戰備時期，工兵部隊以全

機動方式執行灘岸阻絕、反空機降阻

絕及各項工兵支援作業任務，若裝備

損壞，需再等 25 日才可完成修復，那

此時如何有效完成支援任務。 

再者，應考量戰時是否有足夠的

廠商維護工兵部隊工兵裝備的妥善？

亦或戰事一啟，廠商不理會合約的規

定，躲的躲，逃的逃，屆時工兵部隊

的工兵裝備保修任務，該由哪一個後

勤支援單位負責？ 

 

精進工兵連保修制度之建議 

一、建立系統教學模具，有效精進專

業技能 

為使工兵機電修護人員於受訓期

間保養及修護能力訓練扎實，應建立系

統教學模具，以達到工兵機械保養勤務

與故障排除等模擬訓練為核心，使其縱

向能執行裝備維保、橫向能執行故障排

除，也可經由故障狀況設置來增強訓練

強度之模擬訓練，以提升保養(兵)士人

員素質，有效精進專業技能。 

此外，運用系統教學模具實施教

學亦可減低裝備損耗，節約訓練成本，

避免學員使用各裝備實作練習，因訓

練時操作錯誤所產生之零附件耗損，

可將其耗損轉移至模擬教具。 

二、建立工兵保修體系，提升野戰保

修效能 

防衛作戰時期預警時間短、戰鬥

節奏快、外援困難，保修作業應以單

位保養為首要工作，野戰保修為重點，

若單位裝備修復不能於 1 日內完成，

野戰級未能於 3 日內修復，則戰機即

失；以目前工兵裝備送修程序及工兵

群不負野戰保修責任，實不符未來防

衛作戰需求；因此，建立工兵裝備保

修體系，實為當前工兵後勤保修重要

課題。緣此，建議於工兵群裝備連建

立野戰級工兵重裝備保修排，以適應

未來戰場所需。 

工兵群裝備連工兵重裝備保修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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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對群所屬工兵重裝備總成、次總

成翻修作業勤務，增加主件及保修週

轉量，並編組機動游修組實施戰場游

修支援任務，以減少對地區聯保廠之

依賴，強化野戰保修效能。 

地區聯保廠工兵所則負責對地區

內三軍地面部隊，工兵裝備野戰級後

勤補保支援作業，並負對工兵群保修

單位溢量支援效能。 

另針對地區指揮部工兵連(排)，其

工兵連編組，相較於聯兵旅工兵連編

組，地區指揮部工兵連(排)編裝均未建

制裝備保養班，致使地區指揮部工兵

連(排)之工兵裝備無能量實施單位保

養，使工兵裝備妥善率偏低，故建議

地區指揮部工兵連(排)應建制保養班，

並納編工兵機電修護人員，以提升裝

備妥善率。 

三、提升單位保修能量，建立野戰保

修機制 

為適應防衛作戰之特性，應以戰

時為重點提升單位級保修能量，檢討

工兵重裝備野戰保修之總成、次總成

更換權責，交由單位級負責，增加單

位保修項量，並建立機動保修組機制，

編配零件工程車及所需保修人員，以

全機動方式執行工兵重裝備保修支援

勤務；零附件更換以模組化方式實施，

力求迅速修復裝備，恢復戰力為要。 

委商維修不僅是避免國防資源重

複投資及加速國軍後勤根植民間政策，

同時也是在當前人力資缺乏、技術能

量不足、補給期程無法支援保修的狀

況下所必然的趨勢，為防止因商維政

策造成野戰保修機能流失，商維的範

圍以基地翻修或高科技、精密性裝備

為主，採勞務外包方式，藉委商維翻

修以提升裝備妥善。 

四、精實機械動員作業，確保戰時任

務遂行 

全民國防為我國防之重要政策，

各部隊於平時應完成「編管、裝備、

訓練、運用」整備，並藉演訓驗證各

項動員計畫之可行性，以達「立即動

員、立即作戰」之要求。目前民間工

程重機械動員，應規劃以人機併徵方

式實施徵用，可解決工兵部隊裝備及

操作人員之不足，同時將民間工程重

機械保養廠一併納入整體動員徵用計

畫，以維持高度保修效能。 

五、工兵裝備之籌補應與民間工程重

機械同步發展 

圖五 防衛地區指揮部戰鬥工兵連組織
架構圖 

 

資料來源：黃民秋，《陸軍工兵部隊指揮教則(第
三版)》(西元 2013 年 5 月 28 日)，頁 1-18。 

圖六 聯兵旅戰鬥工兵連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黃民秋，《陸軍工兵部隊指揮教則(第
三版)》(西元 2013 年 5 月 28 日)，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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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工兵重機械之籌補應與民間工

程重機械主流同步發展，使軍民通用品項

平時即建立軍需裝備潛藏於民間，戰時

能立即轉換，達到軍需裝備及保修與

民間有效結合，以符防衛作戰需要。 

 

結語 

「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先」，兩

岸戰端是否開啟，中共有絕對之主動

權，但在自己的家裡打戰，我們更應

有萬全的準備，未來的戰爭將是快速

機動、時程短暫而又範圍廣泛的型態，

就工兵部隊而言，預想戰時工兵重裝

備保修支援運作可能遭遇之窒礙因素，

先期預謀精進對策，使工兵部隊能適

時、適切的達成作戰支援任務，而我

工兵幹部更應以現行後勤編組架構運

作之基礎，依部隊後勤運作實務，集

思廣益，積極建言，以建立適應防衛

作戰，積極有效之保修勤務，期使決

勝於灘岸之前發揮最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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